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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标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果树可以作为保险标的：种植场所位于当地洪水警戒线以上的非蓄洪区、非行洪区、非泄洪区内；种植地块应整地块连片种植，且能够清晰确定地块界限或标明具体位置；果树品种是经当地推广成熟的露天种植的梨树、苹果树、桃树、杏树、樱桃树、蓝莓、葡萄；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技术管理和规范标准要求，且生长和管理正常。
二、投保主体。试点地区种植或管理果树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业企业均可投保。其中，葡萄投保主体可在果树气象指数保险、葡萄种植保险中自主选择投保产品，不得重复投保。
三、实施范围。崂山区、西海岸新区、城阳区、即墨区、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
四、保险金额、保险费及费率。保险果树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保险果树当年投入的成本和再植成本确定。费率6.3%。具体标准如下：
	果树分类
	品种
	保险金额（元/亩）
	保险费（元/亩）

	一类
	苹果树
	3500
	220.5

	
	梨树
	3500
	220.5

	二类
	桃树
	4500
	283.5

	
	杏树
	4500
	283.5

	三类
	樱桃树
	4800
	302.4

	
	蓝莓
	5500
	346.5

	
	葡萄
	5500
	346.5


五、保险期间。2025至2026年连续实施两年，保险期间为1年。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为果树气象指数保险投保时间，具体起讫时间以保险单载明为准。保险期间根据不同果树品种不同灾害发生时间段确定，其中低温保险责任期间为3月—5月；风灾、暴雨、干旱、高温、雹灾保险期间如下：
	果树品种
	发芽到开花期
	果实膨大期

	梨树
	3月—4月
	5月—10月

	苹果树
	3月—4月
	5月—11月

	桃树
	3月—4月
	5月—10月

	杏树
	3月—4月
	5月—8月

	蓝莓
	3月—4月
	5月—8月

	樱桃树
	3月—4月
	5月—8月

	葡萄
	3月—5月
	6月—10月


六、保险责任及赔偿处理。赔偿金额=∑（风灾、暴雨、干旱、低温、高温、雹灾触发的赔偿金额），赔付总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果树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机构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风灾。保险果树所在区域气象站，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监测日最大风速≥8.0m/s时，即日最大风力等级超过5级（含）视为保险事故发生。赔偿金额=不同风力等级W对应的赔偿金额×保险面积。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芽到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分别按灾害发生对应赔偿比例最高的一次计算赔偿金额。
不同风力等级对应的赔偿金额（元/亩）
	生长
周期
	果树
分类
	日最大风力等级（W）

	
	
	5级≤W＜10级
	10级≤W＜12级
	12级≤W＜14级
	W≥14级

	发芽到
开花期
	一类
	40
	80
	160
	500

	
	二类
	55
	100
	200
	600

	
	三类
	60
	120
	240
	700

	果实
膨大期
	一类
	45
	90
	170
	500

	
	二类
	65
	110
	210
	600

	
	三类
	75
	130
	250
	700


（二）暴雨。保险果树所在区域气象站，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监测到暴雨灾害时，即日降雨量≥50mm，视为保险事故发生。赔偿金额=不同日降水量P对应的赔偿金额×保险面积。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芽到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分别按灾害发生对应赔偿比例最高的一次计算赔偿金额。
不同日降水量对应的赔偿金额（元/亩）
	生长
周期
	果树
分类
	日降水量P

	
	
	50≤P＜100
	100≤P＜150
	150≤P＜300
	300≤P＜450
	P≥450

	发芽到开花期
	一类
	30
	50
	70
	140
	350

	
	二类
	40
	60
	80
	160
	400

	
	三类
	50
	70
	100
	200
	500

	果实
膨大期
	一类
	30
	40
	60
	120
	350

	
	二类
	35
	50
	70
	150
	400

	
	三类
	45
	60
	90
	180
	500


（三）干旱。保险果树所在区域气象站，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监测到日降雨量等于0，且持续天数≥15天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赔偿金额=干旱持续天数D对应赔偿金额×保险面积。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芽到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分别按灾害发生对应赔偿比例最高的一次计算赔偿金额。
干旱持续天数对应的赔偿金额（元/亩）
	生长
周期
	果树
分类
	干旱持续天数（D）

	
	
	15d≤D＜25d
	25d≤D＜35d
	35d≤D＜45d
	D≥45d

	发芽到
开花期
	一类
	15
	30
	50
	300

	
	二类
	20
	40
	70
	400

	
	三类
	25
	50
	80
	500

	果实
膨大期
	一类
	35
	70
	140
	350

	
	二类
	40
	80
	160
	400

	
	三类
	50
	100
	200
	500


（四）低温。保险果树所在区域气象站，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监测到低温灾害，春季日最低气温低于2℃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赔偿金额=保险期间内春季日最低气温T1对应的赔偿金额×保险面积。在保险责任期间内，以日最低气温T1对应赔偿比例最高的一次计算赔偿。
春季日最低气温T1对应的赔偿金额（元/亩）
	日最低气温T1
	果树一类
	果树二类
	果树三类

	2≥T1＞-2
	20
	25
	30

	-2≥T1＞-8
	40
	50
	60

	-8≥T1＞-14
	60
	80
	100

	-14≥T1＞-20
	100
	160
	220

	T1≤-20
	500
	600
	700


（五）高温。保险果树所在区域气象站，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监测到高温灾害时，即发芽到开花期日最高气温达到30℃（含），果实膨大期日最高气温达到35℃（含），视为保险事故发生。赔偿金额=高温指数T2对应的赔偿金额×保险面积。在保险责任期间内，以高温指数T2对应赔偿比例最高的标准计算赔偿。
高温指数T2为不同时期每日最高气温高于灾害临界值的差额部分的累加值，即发芽到开花期日最高气温超过30℃部分的差额累加值+果实膨大期日最高气温超过35℃部分的差额累加值。举例：如果苹果发芽到开花期共3天超过30℃（分别为33℃、34℃和34℃），果实膨大期共4天超过35℃（分别为38℃、36℃、37℃和39℃），则T2=[（33-30）+（34-30）+（34-30）]+[（38-35） +（36-35） +（37-35） +（39-35）]=21。
高温指数T2对应的赔偿金额（元/亩）
	高温指数T2
	果树一类
	果树二类
	果树三类

	20＞T2≥0
	10
	15
	20

	50＞T2≥20
	60
	70
	80

	80＞T2≥50
	295
	345
	395

	120＞T2≥80
	520
	570
	620

	T2≥120
	1000
	1100
	1200


（六）雹灾。保险果树所在区域气象站，在保险期间内监测到雹灾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参考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冰雹的分级》标准，根据气象站出具的雹灾灾害程度（轻、中、重）报告及保险面积，计算赔偿金额。赔偿金额=雹灾灾害程度对应的赔偿金额×保险面积。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芽到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分别按灾害发生对应赔偿比例最高的一次计算赔偿金额。
雹灾灾害程度对应的赔偿金额（元/亩）
	生长
周期
	雹灾灾害
程度
	果树不同分类对应赔偿标准

	
	
	一类
	二类
	三类

	发芽到
开花期
	轻
	60
	80
	100

	
	中
	180
	240
	300

	
	重
	360
	480
	600

	果实
膨大期
	轻
	120
	160
	200

	
	中
	360
	480
	600

	
	重
	800
	900
	1000


保险承保机构应于次年9月份统一开展理赔工作，对保险起保日至终止日期间发生的全部保险责任进行集中核算。如遭遇异常天气，可启动预赔付机制先行赔付当前保险责任应赔付金额，最终赔付金额计算差额部分进行赔付。
七、保费补贴比例。财政按保费的60％给予补贴（年度补贴上限2000万元，其中，崂山区、城阳区、即墨区600万元，西海岸新区、胶州市700万元，平度市、莱西市700万元），投保主体自缴40％的保费。
八、保险承保机构。崂山区、城阳区、即墨区：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西海岸新区、胶州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平度市、莱西市：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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